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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長期積極推動科學教育，而今年遠

哲科學趣味競賽將邁入第二十六屆。每一屆的競賽內容，都

是由熱心科學教育的教授及教師們努力研發出來的智慧財產，

期待讀者在這一個科學的樂園中，能得取知識及歡樂。當然，

若您需使用這些科學趣味競賽項目，請以非營利性的教育目

的來使用，並請註明設計者的大名、內容出處及遠哲科學教

育基金會。如果有活動手冊或是相關報導，請提供二份資料

給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一份供本會存檔，另一份會轉交給

設計老師參考。衷心期盼能與大家分享活動中的趣味以及啟

發創意。最後希望這些活動對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有所

幫助。    

  



  

 

六等第計分法 

六等第計分法是為了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所舉辦的「遠哲科學趣味競

賽」而設計的。當時（1994 年）如此設計的用意在於： 

一、參與競賽的隊數（每一梯次的隊數當時限定為 72 隊，自 2015 年改

為 80 隊）的一半 40 隊不計名次，但都要給於某一定的分數，以資

鼓勵每一隊伍均會有興趣參與全程的競賽，以及給於在其他項目表現

良好者有機會反敗為勝，以提高競賽興趣與士氣。 

二、特別鼓勵與重視每一競賽項目的第一名，因此訂定第一名只有一個名

額，而且得分要與第二名得分的差距要大。 

三、要激勵在某一項得第一名的隊伍，在其他的項目也要有良好的表現，

不然在計算總錦標時會被第二名趕上，因此第二名的名額要多，亦即

每一等第的名額要遞增，以符合常態分佈而且同等第的名額較多，可

以降低過度競爭的壓力，如此想法每一等第的名額差，自第二名的相

差為２之後，每一等第各遞增一名（見表二）。 

四、分數為帶狀，可以降低分分必爭的惡性競爭，但要鼓勵學生努力「做

好一件事」，因此表現愈好者，得分差距愈大，例如第一名與第二名

相差９分；第二名與第三名相差６分；其他均相差３分。 

五、計分方式要簡單易懂（見表一）。 

綜上所述，將六等第計分法的得分列於表一，而各等第間的名額差與

得分差列於表二。 

（表一）六等第計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3 6 10 15 其他  

得分  30 21 15 12 9 6 

（表二）等第間的名額差與得分差  

名次差  一與二  二與三  三與四  四與五  五與六  

名額差  2 3 4 5 其他  

得分差  9 6 3 3 3 
  



 

 

給參賽者的叮嚀 

 
1.請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定，以及評審和工作人員的指示，違反者一概

取消參賽資格。 

2.各項競賽項目，均禁止使用市售成品或半成品參賽另有規定者除外，

違者不計該項競賽成績。 

3.所有活動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自己及他人的安全。 

4.任何作品、行為或操作方式在安全上若有顧慮，評審或大會可要求改

善或不准參加該項競賽。 

5.各組請自備：直尺、筆及各項競賽規定需要自備的器材，主辦單位不

會提供。使用時，就該項競賽規定能自備的器材，才能拿出使用。 

6.限以大會所提供之材料與規定自備的器材，於規定時間內做好成品，

並在時限內進行各項競賽活動。 

7.材料不得刻意毀損，若不慎毀損，則自行由大會提供的材料中更換，

不另補發。 

8.製作時間終了，各隊應停止繼續製作，聽從評審或大會安排至競賽區，

進行競賽，違者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在通知後仍未出賽者不予評分，

各隊應在大會所安排的時間接受評審。 

9.製作及評分時，領隊教師及非該隊隊員，不得協助參賽者製作成進行

比賽。 

10.多動動腦，利用手邊現有或容易取得的材料，達成各項競賽的目標。

多尋找幾種不同規格的材料（例如：吸管），試著找出其中的差異性，

以便競賽時就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器材中，以最好的策略，做出最好的

成果。 

  



  

 

11.盡量應用所學過的各種知識、原理，以達成競賽的要求。多多和同學

父母、兄姐討論，你會發現原來他們可以提供你很多想法。就近請教

學有專精的師長或專家，或多收集參考資料。 

12.在競賽條件的限制內，儘可能發揮各自的想像力或創造力，設計各種

不同的組合方式，進行測試及探討，從中尋求最好的結果。 

13.活動前，對競賽規定內容，若有任何不清楚之處，請事前與主辦單位

聯絡。活動中如有任何問題，請當場提出，事後不再受理。 

14.如有未盡事宜，以各校規定為準。 

 

 

 

 

 

 

 

 

 

  



 

 

浮沉子 3.0 
設計老師：蕭次融 老師 

吳原旭 老師 
葉士肇 老師 
 

    

一、 目的 

本競賽「浮沉子 3.0」與高中物理的「探究與實作」相關，是針對「十二

年國教新課綱」的<自然科學領域課程手冊>中高中物理的「(二)生活中的物理」

課程內容的「製作潛水艇—浮力」(p.492)單元的「利用寶特瓶潛水艇模型，演

示潛水艇應用浮力原理控制上浮下沉的方法」，設計了可操作且趣味性較佳的

「浮沉子 3.0」。便於學生一邊操作實驗一邊紀錄探究浮沉子的下沉與上浮等

等所觀察到的現象，以形成問題、尋找變因、收集資料、分析資料、解釋與推

理以及歸納結論。以便提出建議，用以在活動三的創意浮沉子，創出預期的發

展，參與「科學探索故事創作競賽」。 

本競賽要求學生以喝飲料用的塑膠吸管製作浮沉子，探討在寶特瓶內的浮

沉子，受瓶外的壓力沉浮的情況，探究物體的密度與比重等的影響，以及認識

浮力原理(阿基米得原理)與帕斯卡原理，在操控浮沉子沉浮的應用，進而實作

各種浮沉子並操控其沉浮。比賽誰最能操控浮沉子，使其聽話沉浮。本次競賽

包含三個活動。活動一：依序沉浮；活動二：聽話沉浮；活動三：創意沉浮。 

二、 原理 

物體在水中，若整個物體的平均密度大於其周圍的水密度，物體就下沉。

反之，若小於水的密度，物體就不會下沉，而下沉的物體就會上浮。以此推之，

若兩者的密度相等，物體就會停在水中。物體的密度(D)與質量(M)以及體積(V)

的關係，可以用式子表示如下： 

 = 
M

D
V  

由上式可知要單純地改變物體的密度，而且容易了解的方法有二：一為固

定 M，改變 V，另一為固定 V，改變 M。就浮沉子而言，這兩種方式均可以做



  

 

到，使浮沉子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或小，以及相等。若能夠如此調整浮沉子，

就可操控浮沉子的下沉或上浮，以及停在水中隨心所欲。 

「帕斯卡原理」說：「密閉流體的任一部分受壓，則所受的壓力會傳至流

體的每一部分，大小不變」。因此，在裝滿水的密閉寶特瓶外的任一地方施壓，

瓶內的浮沉子均會感受到壓力。若密閉的浮沉子有一小孔可讓水進出，則水會

從小孔進入浮沉子內，浮沉子就增加質量(重量)而往下沉；若放鬆壓力，則被

壓進浮沉子內的水就會流出來，被壓縮在浮沉子上端的空氣就會把水壓出浮沉

子外，正如同潛水艇引進海水，增重而下沉，再由壓縮空氣擠出海水，減輕重

量而浮上來。因此改變浮沉子的小孔大小，控制水從小孔進出的難易(快慢)，

就可控制浮沉子增減重量的快慢，進而控制其沉浮次序。 

若浮沉子完全密閉，水不能進出浮沉子，就不能改變其重量，但若能改變

其在水中的整體體積，即改變其所得的浮力(阿基米得原理)，也可以操控浮沉

子的沉浮。例如用塑膠滴管所製成的密閉浮沉子，因塑膠的軟硬不同，浮沉子

受壓改變體積的程度以及快慢的速率不同，就可以因其在水中所得浮力改變的

快慢，用來控制其沉浮次序。 

三、 活動一：依序沉浮 

本活動要求學生在競賽現場使用大會發給的材料：塑膠吸管、銅釘以及自備的

剪刀與蠟燭等簡單器材製作浮沉子，數目不限。每一個浮沉子的上端正反面都

要以油性筆書寫阿拉伯數字：1、2、3…n 後，用水調整浮沉子的質量，使其在

寶特瓶內，受壓時會依 1、2、3…n 的次序下沉，再依 n…3、2、1 的次序上浮。

學生要在限定時間內操作，依序下沉以及上浮。每操作一個浮沉子成功得 2 點，

失敗得－1 點。學生要探究要得好成績是要浮沉子多或操控浮沉子確實。 

(一) 場地 

沒有特別的需求，課桌椅也可以。 

(二) 使用材料 

1. 大會提供： 

吸管（吸飲料用，內徑約 0.5~0.7 公分）10 支，銅釘（6 分）40 支。 

2. 自備器材： 

寶特瓶或塑膠瓶（透明，約 600 mL 大小的）、蠟燭、打火機、箝子、

尺、剪刀、美工刀、簽字筆（油性，黑與紅各 1 支）、茶杯、抹布、鑷

子或浮沉勾（製作方法，見附件二）。  



 

 

(三) 競賽說明 

1. 製作說明： 

於 30 分鐘內，在現場製作每組 n 個浮沉子（n 的數目不限，但必須 n≧5，

製作方法，見附件一），在其上端的兩面均要編寫號碼(奇數黑色、偶數

紅色)用水調整其質量適當，才放進透明的瓶子（約 600 mL）內，使其

能依編號（1、2、3、…、n）順序下降後，再依（n、…、3、2、1）順序

上升。 

(1) 每隊要製作兩組的浮沉子，隊員要合力製作並調整好浮沉子共用。

比賽時得各自選用兩個中的一個瓶子(另一瓶備用)，使浮沉子依序沉

浮。 

(2) 必須使用大會提供的吸管與自備的器材，在製作時間內完成製作與

調整。 

(3) 浮沉子的製作與調整的時間共 30 分鐘。 

(4) 剪刀、美工刀、打火機、蠟燭（不得使用其他火源，違規者取消該

隊參賽本項活動的資格）、油性色筆、尺、透明的瓶子（用油性筆

或橡皮圈，劃一中線）、抹布、「救生員（就是浮沉勾，作法見附

件二）」或鑷子等各隊自備。 

2. 操作說明： 

(1) 操控浮沉子時，必須確實做到「頂天立地」才算完成了操作，可得點。

等裁判認定，說「下一個」後，才可操作下一個動作。舉例：如下沉

時，1 號浮沉子完全沉到瓶底(稱為立地)，其他浮沉子全部浮在瓶內

的上端，而且各個浮沉子的頭部都頂到水面(稱為頂天)，即所謂的「頂

天立地」，等候裁判認定 1 號浮沉子已完成動作後，說「下一個」口

令時，才可使2號浮沉子開始下沉，而在2號的浮沉子下沉的過程中，

1 號浮沉子要「立地」，3 號以上的浮沉子要「頂天」等候。 

(2) 操作「下沉」時，任一浮沉子的下端過了「中線」，就「視同已有了

下沉的動作」，若這個浮沉子還不是該下沉的，就算這個浮沉子違規

下沉。要下沉的浮沉子過了中線後，要使其底端立在瓶子的底部，亦

即「立地」後，才可以視為完成了下沉的動作，可以得點。 

(3) 操作「上浮」時，注意事項類同上述的下沉動作，亦即最後下沉的 n

號浮沉子上浮到「頂天」，裁判說「下一個」口令後，（n－1）號的浮

沉子才可開始上浮的動作。在上浮的過程中，n 號要頂天，（n－2）

號以下的浮沉子要立地等候。 



  

 

(4) 在操作「上浮」的過程中，任一浮沉子的頂端過了「中線」，就「視

同上浮」，因此，若這個浮沉子不該上浮，就算其違規上浮了。 

(5) 已依序完成上浮動作的浮沉子，在操作其他浮沉子上浮時，因任何原

因再下降而沉在瓶底時，就視同沒有該浮沉子，而不計其成績。 

(6) 操作浮沉子時，不管下沉或上浮，均不能擋住浮沉子的編號，要讓評

分者看得清楚，否則須再操作該動作。 

(7) 每隊比賽結束後，必須倒出瓶內的浮沉子於指定的水桶中回收，以免

他人使用。 

(8) 評分方法見後述，從評分的例子可以看出，要得點高，關鍵在於操控

動作要確實。 

(9) 本項活動所需的浮沉子，雖然必須在現場指定的時間內製作，但因其

製作與調整吸水量以調整浮沉子的質量，均需要相當多的練習才能熟

練，並且所需材料均很容易取得，因此建議參賽者，要事先勤加練習

製作與操控浮沉子。 

3. 評分標準： 

(1) 任何依序下降或上升成功的每一個浮沉子，各得 2 點，而未依序下

降或上升的浮沉子，亦即下降時超前下沉，上升時落後上升，均視

同違規或失敗，各得－1 點。(同一浮沉子違規多次，都只算一次，

得－1 點)  

(2) 例如下降的順序是 1253476，則因 5 號超前於 3 與 4 號以及 7 號的浮

沉子超前於 6 號下降，就視同失敗各得－1 點，只剩下 12346 號的 5

個浮沉子依序下沉各得 2 點，所以成績為 5*2-1*2=8 點；若是 1345627

則因 3456 均超前於 2，先下降，這 4 個浮沉子各得－1 點，故只能

算 127 號的 3 個浮沉子各得 2 點，因此成績為 3*2-1*4=2 點；若是

2345671，則只 1 號的浮沉子能得 2 點，而 234567 號的 6 個浮沉子

均超前於 1 號共得－6 點，因此加減的結果為 2*1－1*6=－4。同理，

上升時也以類似的方式計點，示例如表一。由表一可見調整浮沉子

的質量使其能依序下沉或上浮很重要。 

(3) 同一操作者，操作下降與上升的得點，分別計算後相加為個人的得

點。  



 

 

(4) 加總各隊員每人的成績，即為該隊活動一的成績。 

 

表一：依序沉浮的計點方式舉例 

下降 上升 

次序 得點 次序 得點 

●● ●● ● 
1253476 5*2－2=8 

●●●  ● ● 
7653412 

5*2－2=8 

●     ●●  
1345627 3*2－4=2 

●●  ● 
5674123 

3*2－4=2 

● 
2345671 1*2－6=－4 

● 
6543217 1*2－6=－4 

●●●  ● 
12354 4*2－1=7 

●●●● 
45321 4*2－1=7 

●●●● 
1234   ◙ 4*2－2=6 

●●●● 
4321   ◙ 4*2－2=6 

●●  ● 
1243   ◙ 3*2－1－2=3 

●●● 
3421   ◙ 3*2－1－2=3 

 

註：1.表中次序欄的數字表示浮沉子的編號，數字上標有一小點的，表

示該浮沉子成功下沉或上浮可以計點。 

2. ◙少了一個浮沉子，扣 2 點。 

四、 活動二：聽話沉浮 

本活動學生事先要在家，以任何器材與方式製作兩個浮沉子 A 與 B，放在寶特

瓶內，以任何方式由瓶外改變瓶內壓力，使瓶內的浮沉子沉浮。活動二的操作

相當難，要使浮沉子不按浮沉子的輕重沉浮是需要相當熟練的技巧。希望學生

要探究其因，找出問題後解決問題。因此本活動的難度，需要學生彼此多多討

論以克服困難。最後再度強調操控浮沉子的沉浮，需要技巧以及練習，亦即研

究浮沉子的沉浮，了解其原理與技巧。 

(一) 場地 

沒有特別的需求，課桌椅也可以。 

(二) 使用材料 

1. 大會提供： 

無 

2. 自備器材： 

活動二競賽用的寶特瓶或塑膠瓶及浮沉子完全自備。  



  

 

(三) 製作說明 

活動二為開放型的，因此材料自備，瓶子與浮沉子的材質、大小、形狀均

不限，但瓶子必須透明的，容積 500 mL 以上，而浮沉子必須只有兩個(製

作方法可參考附件一)，並分別標明 A 與 B。在比賽前預先製作完成兩組

聽話沉浮的浮沉子攜至會場。在本項競賽開始前，要自行檢查調整好，等

候比賽。 

(四) 操作說明 

1.寶特瓶要畫線，分為上、中、下三區。 

2.在比賽操作前，學生要宣告操作的項目以利計點，而每一項目只能操作

兩次。 

3.計點方式舉例如下：為說明方便，兩個浮沉子分別以 A 與 B 代表，比賽

操作時兩個浮沉子應標明 A 與 B，並塗以不同顏色以利裁判分辨。下降

時 A 先 B 後，簡記為降 A 降 B；上升時 B 先 A 後，則記為升 B 升 A。

同時上升或下降則 A 與 B 間以短線相連，並用( )括在一起。 

(1) 順向降升 

例 1：降 A 降 B……………………………………………………………… 得4點 

例 2：升 B 升 A……………………………………………………………… 加4點 

(2) 逆向降升 

例 3：降 B 降 A……………………………………………………………… 加4點 

例 4：升 A 升 B……………………………………………………………… 加4點 

(3) 同時降升 

例 5：降(A－B) ……………………………………………………………… 加4點 

例 6：升(A－B) ……………………………………………………………… 加4點 

(4) 上下交換 

例 7：升 A 降 B……………………………………………………………… 加4點 

(註：約在同一時間，A 從瓶底往上升、B 從瓶頂往下降，約略在中

區相遇，亦即 A 與 B，上下交換位置) 

例 8：降 A 升 B，是例 7 的反向操作…………………..…………… 加4點 

(5) 等候迎送 

例 9，A 停 B 升：A 停在中區，B 由瓶底上升至頂天………… 加4點 

例 10，A 停 B 降：A 停在中區，B 由頂天下降至瓶底立地…. 加4點 

(6) 催眠氣功 

例 11，催眠：首先 AB 兩個浮沉子都在瓶子的上端頂天，然後手壓

瓶子，使 A 下降到瓶底立地睡覺，而 B 仍然頂天，手離開瓶

子後睡眠的浮沉子要能立地約 3 秒鐘以上始算成功。這項操

作好像催眠了浮沉子睡覺。…………………………………. 加4點  



 

 

例 12，氣功：接續前例 11 的動作，使瓶底立地睡眠的浮沉子一躍

而上升。這項操作好像給浮沉子施了氣功，叫醒浮沉子上

升。………………………….…………………………………………加 4 點 

註：1. 以上例舉的次序僅供參考，比賽時次序不拘，但要事先告訴

裁判要操作的項目。 

2. 只有上述 12 例是競賽項目要計點的。若有其他項目的演示

方式，歡迎在活動三、創意沉浮的活動展現。 

3. 以上 12 個例子的圖示在附件三。 

(五) 補充說明 

1. 寶特瓶要用油性筆劃兩條平行的圓周，或用兩條橡皮筋套在瓶身後，用

膠帶固定，如此將瓶子分為三個區域：（上）、（中）、（下）。 

2. 操作例 1 至例 4 時，首先兩個浮沉子都要頂天(下降時)或立地(上升時)，

在操作的過程中浮沉子可以上下移動，但要保持浮沉子一個在（上）區，

一個在（下）區。 

3. 例 5 與例 6 是「同時升降」，因此操作時，兩個浮沉子要一起下降或上升，

並且在上升或下降過程中的任一時刻，兩個浮沉子的高度相差不得大於

任一個浮沉子的長度。無論下沉或上升時，以任一個浮沉子的上端與另

一個浮沉子的下端為判別的依據。 

4. 例 7 與例 8 是「上下交換」，因此操作時，要兩個浮沉子中的一個在瓶底

立地準備上升，另一個在頂上(頂天)準備下降，在操作過程中要在（中）

區相會後，各自繼續上升至頂天與下降至立地。 

5. 例 9 與例 10 是「等候迎送」，因此操作時，必須將兩個浮沉子中的一個

先停留在（中）區等候，以迎送另一個立地在瓶底的浮沉子上浮至頂天

或頂天的浮沉子下沉至瓶底立地。 

6. 各隊比賽結束，學生要取出瓶內的任一個浮沉子，擠出浮沉子內的水，

以免他隊借用。 

7. 以上所述例 1 到例 12，均須使用同一個塑膠瓶及相同的兩個浮沉子，而

且操作例 1 到例 10 均不得鬆開瓶蓋，但只有要操作例 11 或例 12 之前，

(或若先操作例 11 與例 12 時，則在操作例 1～10 之前)，得鬆開瓶蓋調整

塑膠瓶的內壓。 

(六) 評分標準 

1. 計點方式如前註，每一項目成功得 4 點，失敗不扣分。 

2. 寶特瓶可以放在桌上，或用手扶瓶子的底部，以手壓的方式操控瓶內的

浮沉子下沉或上浮。每一例子只能操作兩次。 

  



  

 

3. 操控浮沉子可單手或雙手，但須注意不得擋住裁判視線。 

五、評等 

1. 活動一：每個人的得點相加，按得點總和高低排序後，依六等第計分法

（見表二）計分，得成績𝒳。 

2. 活動二：將每個人的得點相加，按得點的總和高低排序，然後依六等第

計分法計分，得成績𝒴。 

3. 名次 

✐活動一的成績（𝒳）加上活動二的成績（𝒴）後得Ｚ。 

✐依Ｚ的高低排序後，再以六等第計分法（見表二）計分與名次，分數

最高的隊伍頒發單項競賽優勝獎。若分數相同時以活動二得分高者獲

得，若活動二的分數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單項競賽優勝獎。 

✐本項競賽：「浮沉子 3.0」的得分與大會的其他競賽項目的成績相加後，

依成績高低排序，總成績高者，依序頒發大會獎，總成績相同時，依

競賽手冊中各競賽項目的排序一一參酌，以其得分作為評比的標準。 

✐六等第記分法如表二： 

表二：六等第計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3 6 10 15 其它 

得分 30 21 15 12 9 6 

六、競賽時間：70 分鐘  

(一)製作時間（含競賽說明）：30 分鐘 

(二)評審時間（含評分說明）：20 分鐘(每一場約 40 隊，可分兩批評審) 

每一隊的活動一與二接續進行，評審時間最多共 20 分鐘，因此每隊 3 人每

一項活動總共 9 分鐘，學生要自行控制進度。時間截止時便停止評分。 

七、給評分者的建議 

(一) 檢查事項 

1. 活動一：(1)寶特瓶是否用簽字筆畫或橡皮圈固定了中線； 

(2)每一個浮沉子的上端雙面均寫了編號； 

(3)製作浮沉子時，只可以用打火機或蠟燭。 

2. 活動二：(1)寶特瓶上有明顯的記號，將瓶子分成上、中、下三個區域； 

(2)兩個浮沉子分別寫 A 與 B，並塗以不同的顏色。 

3. 檢查未通過者，取消該項目參賽資格，因此比賽前集合隊伍時要提醒學

生注意。 



 

 

(二)學生操作 

1. 比賽活動一時： 

(1)寶特瓶可放在桌上，或手拿瓶子，懸空操控均可，但均不能擋住評審

的視線。 

(2)注意每一操作必須確實，亦即遵守「頂天立地」，學生完成一個動作後

要等候評審喊口令「下一個」，學生才可啟動下一個動作。 

(3)要準備一個水桶，回收比賽後的全部浮沉子。 

2. 比賽活動二時： 

(1)操作過程中，寶特瓶可放在桌上或用任一手托住瓶子底部，另一手壓

瓶子，但均不能擋住評審的視線。 

(2)操控例 1~例 10 的連續操作中，均不能鬆開瓶蓋，只有要操控例 11 或

例 12 前，(若先操作例 11 與例 12 時，則在操作例 1～10 之前)，可以

鬆開瓶蓋調整瓶子的內壓一次。 

(3)學生必須先宣告要操作的項目，才可開始動作，而且每一項操作只能

做兩次。若失敗，該項沒有成績但還可繼續其他項的操作。 

八、給競賽者的建議 

(一) 請參考「給評分者的建議」，確實做到符合各檢查項目以及操作時應注意事

項。 

(二) 活動一與活動二的器材均容易取得，因此要事先勤加演練。製作與操作方法，

請參考附件一、二、三以及第十三屆（2007 年）的「遠哲科學趣味競賽」分

區競賽手冊。 

(三) 活動一的 n 個浮沉子，都要在上端的正反兩面寫編號，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四) 活動二的裝置，因必須事先（可能好幾天前就開始）製作，因此時間一久，

瓶內的水可能會有氣泡或長霉菌，而影響浮沉子的沉浮。因此建議使用煮開

過的熱水，稍冷後倒入寶特瓶，蓋緊蓋子，等其冷到室溫，才放入浮沉子。 

(五) 活動二的兩個浮沉子，除了要用油性筆標記 A 與 B 之外，要以不同顏色，

以利分辨。 

  



  

 

九、材料總表 

名稱 品名 規格 數量 備註 

活動一 吸管 內徑 約 0.5～0.7 cm 10 支 大會發給 

銅釘 6 分長 40 支 大會發給 

寶特瓶(透明) 約 600 mL 2 支 自備 

茶杯或燒杯 透明 2 個 自備 

簽字筆 油性(黑、紅) 2 支 自備 

剪刀  1 把 自備 

美工刀  1 把 自備 

蠟燭  3 支 自備 

打火機  1 個 自備 

箝子  2 把 自備 

鑷子或浮沉勾  2 支 見附件二 

活動二 聽話的浮沉子A與B   2 套 自備(見附件一) 

十、時間總計 

(一) 本項競賽時間：共計 70 分鐘 

(二) 製作時間（含說明及領取材料）40 隊共為 30 分鐘 

(三) 評審時間：40 隊共 40 分鐘 

十一、參考文獻 

1. 蕭次融，「浮沉潛艦」，在〈動手玩科學 2〉，pp.10~17，遠哲科學 26 教育

基金會，台北，2002 年 9 月。 

2. 蕭次融，「聽話的浮沉子」在〈第十三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分區手冊，

pp.17~34，2007 年 7 月。 

3. 蕭次融、余甄紘，「聽話的浮沉子」pp.31~35，307 期，2008 年 4 月；「跳

號沉浮的浮沉子」pp.35~39，308 期，2008 年 5 月，科學教育月刊，台灣

師範大學科教中心。 

十二、附件 

附件一、浮沉子的製作與操作 

附件二、浮沉勾的製作 

附件三、圖示活動二浮沉子的沉浮次序  



 

 

附件一 

一、浮沉子的製作與操作 

浮沉子(亦稱浮沉玩偶)的種類很多，作法亦多。以下僅舉簡便的例子供作參

考： 

(一) 使用吸飲料用的吸管製作浮沉子 

1. 剪一段吸飲料用的吸管（約 5 公分長），用打火機或蠟燭的火焰底部

的外焰熱一熱（吸管靠近外焰，不可放進焰內），使吸管稍微軟化後

用箝子夾緊，以封住管口如圖一，或放在瓶蓋上，用打火機或剪刀等

的邊緣壓扁管口，使其密封，如圖二。 

2. 在吸管內放入 2~4 支（視吸管的粗細與長短而定）的銅釘（不易生銹）

後，用同樣的方式封住吸管另一端的管口。封這一個管口時，要與先

前封住的管口垂直，如圖三。然後在兩端均封了口的吸管上端正反兩

面均寫一個號碼（例如圖三的上端寫一個 2 字），另一下端扎一小孔，

如圖三中吸管的下端有一小孔。 

3. 同上述製作步驟 1 與 2 的方式，製作一組 n個浮沉子。在 n 個浮沉子

的上下兩端的正反兩面都分別寫編號 1~n。 

 

  



  

 

(二) 觀察浮沉子的沉浮 

1. 將製作好的浮沉子，放入燒杯或透明茶杯內的水中（注意看：浮沉子

的末端有一小孔的要在下面），用手指壓扁浮沉子的中腹部後，在水中

放開手指，浮沉子就會吸進一點水。 

2. 要細心調整浮沉子內的水量，當手指放開後，浮沉子必須只露出水面

一點點如圖四，如果不是這樣就要重覆步驟 1。 

3. 調整好的浮沉子放入寶特瓶（瓶內裝水約 9.5 分滿），蓋緊瓶蓋後，用

手掌輕壓瓶子，試試浮沉子是否會沉下瓶底？放鬆壓力，浮沉子就會

浮上來？若不是，就必須取出浮沉子，重新在杯中調整浮沉子內的水

量。然後再放入杯內，確定其浮沉情況適當後，才可放入寶特瓶內再

試。 

4. 若成功了，就注意觀察浮沉子在沉浮的過程中，浮沉子內的水面是否

上升或下降，其水面高低相差如何？ 

(三) 操控浮沉子依序沉浮 

在杯內調整浮沉子的沉浮程度適當後，才放入寶特瓶內，試試其是否依

序下沉，反序上浮，以挑戰聽話的 n 個浮沉子，如圖五(7 個浮沉子)。 

 

(四) 使用點滴吸管製作浮沉子 

1. 取點滴吸管（塑膠製，容量 1mL）數支。 

2. 將吸管的細長部分剪掉，如圖六(A)。 

3. 從點滴吸管頭部靠近細管的地方插入銅釘（不易生銹）3~5 支如圖六 

(B)，即成「浮沉子」。 

4. 將浮沉子放入杯內的水中，試其浮沉的程度，用手指在水中輕壓浮沉

子，當手指一鬆，水即進入浮沉子，增加其質量。取出浮沉子，輕壓，



 

 

水即滴出，浮沉子減重。如此反覆，調整浮沉子的浮沉程度，使其只

露出水面一點點即可，如圖六(C)，即成為可變質量的浮沉子。 

5. 若在吸管口插入一支銅釘，封閉管口，用別針在吸管頭戳一小孔如圖

六(D)，就可由小孔的大小，控制水進出小孔的速率，進而控制浮沉子

的沉浮次序。 

6. 若要完全封閉浮沉子，如圖六(E)，則用打火機或蠟燭的火焰熱一下細

管口，至受熱部分變成透明，然後在瓶蓋上或桌上用打火機的側面壓

一下，或用箝子夾緊便可完全封閉浮沉子。 

 

 

 

 

 

 

 

 

 

 

(五) 使用吸飲珍珠奶茶用的粗吸管製作可變序浮沉的浮沉子 

製作方法類似前述「(一)使用吸飲料用的吸管製作浮沉子」，不過因管口

較大，必須使用箝子才容易成功。最好點選下面的網址，可以看到製作

與操控變序沉浮的浮沉子說明。 

  



  

 

附件二、浮沉勾的製作 

1. 取一條塑膠繩子(例如綑綁生日蛋糕盒的繩子)，約 33 公分長。 

2. 在繩子的一端綁一個小橡皮圈，如圖一。 

3. 繩子的另一端穿過喝飲料用的吸管，如圖二，就完成一個浮沉勾。 

4. 要取出沉在瓶底的浮沉子，要先使橡皮圈與吸管成為約直角，比較容易從上套

住沉在瓶底而直立的浮沉子，如圖二。 

5. 若要取出平躺於瓶底的浮沉子，就要調整浮沉勾的橡皮圈，使其幾乎平行於吸

管如圖三，如此比較容易橫移橡皮圈，以套上躺於瓶底的浮沉子。 

6. 當浮沉勾伸入寶特瓶內，橡皮圈套住了浮沉子後，一手的大姆指與食指抓住吸

管的頂端，另一手的大姆指與食指拉緊塑膠繩（請見圖四的左右手指架勢），使

圈圈套緊浮沉子，就可以將沉在瓶底的浮沉子束緊，勾住後取出浮沉子。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塑膠繩子的一
端綁住一個小
橡皮圈。 

塑膠繩穿過喝
飲 料 用 的 吸
管，橡皮圈與吸
管呈直角。 

橡皮圈與吸管
平行。 

手指抓住吸管的頂端，另一手
的手指拉緊塑膠繩以束緊浮
沉子。 

 

 

塑膠繩 

橡皮圈 圈套住浮沉子 

拉緊 

喝飲料用吸管 



 

 

   

例 1.降 A 降 B 

 

   

例 2.升 B 升 A 

 

   

例 3.降 B 降 A 

 

   

例 4.升 A 升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例 1.降 A 降 B 

 

   

例 2.升 B 升 A 

 

   

例 3.降 B 降 A 

 

   

例 4.升 A 升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例 5.降 A－B (同時) 

   

例 6.升 A－B (同時) 

   

例 7.升 A 降 B (同時) 

 

   

例 8.降 A 升 B (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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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圖示活動二浮沉子的沉浮次序 

浮沉子 3.0 的活動二圖示，詳細說明以競賽辦法的說明為準。 

(最左的圖為起始狀態，最右的圖為最終狀態) 

 

 

 

 

 

 

 

 

 

 

 

 

 

 

 

 

 

 

 

 

 

 

 

 

 

 

 

 

 

 

 

 

  



  

 

 

 

 

 

 

 

 

 

 

 

 

 

 

 

 

 

 

 

 

  

   

例 9.A 停 B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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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A 停 B 升 

 

   

例 10.A 停 B 降 

 

  (放手) (3 秒) 

例 11.A 降在瓶底睡覺  

 

     

例 12.A 睡 3 秒鐘後 A 醒上升 

(必須接續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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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A 睡 3 秒鐘後 A 醒上升 

(必須接續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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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蹦車 
設計老師：羅芳晁  老師 

黃仲豪  老師 

李仲庭 老師 

 

一、 目的 

一般的觀念中常以為車子要靠輪子才能移動，但仔細想一想，我們卻可找到許

多沒有輪子也能移動的現象，例如人、牛、馬等有腳的動物；蚯蚓、蛇及子彈、

火箭等雖然沒有腳，卻都能依靠牛頓第三運動定律的關係獲得反作用力，再根

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可產生加速度而快速前進。根據這些例證顯示的科學原理，

我們可設計一些不必輪子而能跑的蹦蹦車。可讓大家一起來參加富有趣味性與

探究性的科學實作競賽，由競賽中體驗與理解科學原理的真義與實用性。 

二、 原理 

所有物體皆有彈性，所謂彈性是物體受力產生形變後又能復原的特性。根據上

述關係我們選取以彈性材料為底座的木板裝置；或洗刷地板用的刷子為車體，

再裝上電動小馬達，則由馬達之振動可使底座材料或刷毛產生形變，則形變之

恢復力可作用於地面，然後其反作用力施於整體裝置，因此用適當的設計造型

將可控制作用力的大小及方向，而能使整體以繃跳的方式朝向目標前進。所以

製作時造型的對稱性、推動力的大小與方向、震動方式與頻率對運動的影響等

因素，都成為可操控的變因，若能根據相關的科學原理作適當的規劃探討，必

能找出最佳化的設計、組裝與操作方式，使競賽時獲取令人振奮的佳績。 

三、 活動一：我的蹦蹦車跑得直又快 

(一)場地 

在水平地面上依圖 1 所示，布置一競賽得分區的框線。 

 

  

(二)使 用材料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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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底部平面  

彈簧後腳 
彈簧前腳 

圖 2 

橡皮擦 

電池及接線盒 
小馬達 

長方形車體板 
彈簧前腳 

(b) 整體側視  

彈簧後腳 

1. 大會提供 

玩具小馬達 1 個/人、2 入 3 號電池用電池接線盒 1 組/人、20＃鉛線（鐵

線鍍鋅）鐵絲 1 包/組（數量：21 圈±0.5；重量：39.5g±0.5，製作前後

彈簧腳用）。 

2. 參賽者自備 

自備材料：長寬 12×6cm；厚度及材質自選的長方形板 1 片/人、 3 號乾

電池 2 個/人、橡皮擦 1 個/人（規格自決）、雙面泡棉膠帶 1 捲/組（寬

約 2.4cm）、快乾膠（數量；規格自決）、電線膠布 1 捲/組（規格自決）。 

自備工具：尖嘴鉗、銼刀、美工刀、剪刀、直尺、切割墊。 

(三)競賽說明 

1. 操作方式 

（1）參賽隊伍每位組員均需在競賽現場；使用規定材料與工具製作一組

競賽用蹦蹦車（車之整體重量必須超過 120 克重），車之造形設計

參考圖 2。其中電池接線盒、馬達、振動用的橡皮擦及底座之彈簧

腳，均允許自行設計、裁剪與位置之安排。 

 

 

 

 

 

 

 

 

 

（2）競賽時，各組組員拿著自己的競賽用蹦蹦車放置於指定位置，然後

在等候區內聽候裁判之指揮再輪番上場。上場時，先領取自己的蹦

蹦車，再把它放置於圖 1 所示之競賽計分區的起跑線後方，將車頭

前緣調整於出發的適當位置，上述程序準備完成後，即可向裁判出

聲高喊「完成起跑預備」之口號，接著等待裁判喊出「啟動」之口

令後，才可按下電源開關使蹦蹦車向前蹦跳出去。比一比 1 分鐘內

車子在框線內前進的距離。於第一棒操作完成後，依序站在等候區

之第二棒、第三棒緊接以相同方式接力進行。本項接力操作只能在

4 分鐘內完成三次循環，作為競賽成績。未能依時完成三次循環者，

以已賽成績計入。  



 

 

2. 計分方式 

（1）競賽時，車在計分區的框線內繃跳 1 分鐘後，其前端所抵達之區

域位置為基準外，再加入下述評審條件，作為每次之得分依據。 

（2）各計分區之分數依表 1 所列，評審評定標準如下： 

①除 E 區以外，均以車最前端抵達所在區域，作為該次得分記錄。 

②車最前端抵達位置壓線或難以區分界區時，以較高分數計算。 

③競賽者未使用規定裝置或借用他人裝置時，視同違規，成績以

0 分計算。 

④起跑時車體任何部分超越起跑線界，或有推送動作，視同違規，

成績以 0 分計算。 

⑤行進中，車體若有超越得分區框線外時，概以該區之分數計分。 

⑥車最前端一旦超越 E 區界線以外，一律以 E 區計分。 

車體出發或行進中不得用手或其他方法觸碰，故違者，該次以

零分記入。 

競賽中若有結構脫落現象，該次成績以 0 分記入。 

 

 

 

 

 

 

 

 

 

 

（3）每組競賽之總時間共計 4 分鐘，逾時部分不列入計分。 

（4）每位隊員均需上場參賽，不得頂替，違規者成績以 0 分計算。 

（5）得分記錄如表 2，其中 R11、R12、R13；R21、R22、R23；R31、R32、

R33分別代表三位隊員各次得分點數。若取 U1＝（R11＋R12＋R13）；

U2＝（R21＋R22＋R23）；U3＝（R31＋R32＋R33），則最後全隊在活

動一所得總分 T1＝U1 + U2 + U3。  

（6）將各隊活動一所得總分 T1按高低順序排列後，依六等第計分法（見

表 4）計分，得活動一之成績 X。   

表 1 

區號 P A B C D E 違規 

分數 1 3 6 12 24 48 0 



  

 

表 2 

第 

一 

棒 

第一次操作 R11＝ U1＝（R11＋R12＋R13） 

  ＝ 第二次操作 R12＝ 

第三次操作 R13＝ 

第 

二 

棒 

第一次操作 R21＝ U2＝（R21＋R22＋R23） 

  ＝ 第二次操作 R22＝ 

第三次操作 R23＝ 

第 

三 

棒 

第一次操作 R31＝ U3＝（R31＋R32＋R33） 

＝ 

 

第二次操作 R32＝ 

第三次操作 R33＝ 

活動一總分 T1＝ U 1  + U2  + U3 ＝ 

 

四、 活動二：順著曲線軌道跑動的蹦蹦車 

(一)場地 

在 6050 ㎝的 pp 塑膠瓦楞板上，用魔帶把總長度 100 ㎝的 pp 塑膠管固定

成為蹦蹦車軌道，如圖 3 所示。圖中 A、B、C 為半徑 25cm 之圓周上間隔

90
o的三點，它們是魔帶固定圓弧形塑膠管軌道的位置，又 SA＝10 ㎝。競

賽時將已妥善裝置軌道的瓦楞板放在水平桌面上，作為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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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滴管 電池盒 

塑膠刷 

圖 4 

小馬達 

軌道 

(二)使用材料  

1. 大會提供 

玩具小馬達 1 個/人、2 入 3 號電池接線盒 1 組/人、3.0ml 塑膠滴管 1 支/

人、直徑 5cm 之橡皮筋 6 條/人。 

2. 參賽者自備自備材料 

洗衣用塑膠刷 1 塊/人（種類自選，但長寬最小值應各為 10cm 及 4cm）、

3 號乾電池 2 個/人、雙面泡棉膠帶 1 捲（寬度約 2.4cm；活動一共用）、

快乾膠（活動一共用）、電線膠布 1 捲（活動一共用）。 

3. 自備工具： 

尖嘴鉗、銼刀、美工刀、剪刀、直尺、切割墊（活動一共用）。 

 

 

 

 

 

 

 

 

(三)競賽說明 

1. 操作方式 

（1）參賽隊伍每位組員均需在競賽現場；使用規定材料與工具製作一組

競賽用蹦蹦車，車之造形設計參考圖 4。其中電池接線盒、馬達、

振動用的塑膠滴管及底座之刷毛，均允許自行裁剪與造型之安排。 

（2）競賽時，各組組員拿著自己的競賽用蹦蹦車放置於指定位置，然後

在等候區內聽候判裁之指揮再輪番上場。上場時，先領取自己的蹦

蹦車，再把它放置於圖 3 所示之競賽計分區的起跑點 A 後方的 SA

段軌道上，將車頭前緣調整於出發的適當位置，上述程序準備完成

後，即可向裁判出聲高喊「完成起跑預備」之口號，接著等待裁判

喊出「啟動」之口令後，才可按下電源開關使蹦蹦車向前蹦跳出去。

比一比車子沿軌道跑完全程所需的時間。於第一棒操作完成後，依

序站在等候區之第二棒、第三棒緊接以相同方式接力進行。本項接

力操作只能在 4 分鐘內完成三次循環，作為競賽成績。未能依時完

成三次循環者，以已賽成績計入。  



  

 

2. 計分方式 

（1）每組競賽之總時間共計 4 分鐘，逾時部分不列入計分。 

（2）每位隊員均需上場參賽，不得頂替，違規者成績以 0 分計算。 

（3）以車子跑完軌道全程時間的秒數 t 作為得分依據，其計算遵循下述規

則： 

①競賽指令未下而提前起跑者，以 0 分計算。 

②競賽計時停止後未跑完全程者，該次以 0 分計算。 

③競賽計時內，用手或其他工具之觸碰軌道裝置或車體者，該次以 0

分計算。但觸碰原因非手部刻意所致者，該次成績照算。 

④用軌道總長度 100cm 除以跑完軌道全程時間的秒數 t，作為該次之

得分成績 N。 

（4）得分記錄如表 3，其中 N11、N12、N13；N21、N22、N23；N31、N32、N33

分別代表三位隊員各次之成績值。今若取 W1＝（N11＋N12＋N13）；

W2＝（N21＋N22＋N23）；W3＝（N31＋N32＋N33），則最後全隊在活動

二所得之總分即為 T2＝(W1 + W2 + W3)。  

（5）將各隊活動二所得總分 T2按高低順序排列後，依六等第計分法（見

表 4）計分，得活動二之成績 Y。 

 

表 3 

第 

一 

棒 

第一次操作 t11＝ N11＝100÷t11＝ W1＝（N11＋N12＋N13） 

  ＝ 第二次操作 t12＝ N12＝100÷t12＝ 

第三次操作 t13＝ N13＝100÷t13＝ 

第 

二 

棒 

第一次操作 T21＝ N21＝100÷t21＝ W2＝（N21＋N22＋N23） 

  ＝ 第二次操作 T22＝ N22＝100÷t22＝ 

第三次操作 T23＝ N23＝100÷t23＝ 

第 

三 

棒 

第一次操作 T31＝ N31＝100÷t31＝ W3＝（N31＋N32＋N33） 

＝ 

 

第二次操作 T32＝ N32＝100÷t32＝ 

第三次操作 T33＝ N33＝100÷t33＝ 

活動二總分 T2＝（W1 + W2 + W3）＝ 

  



 

 

五、 競賽時間 

(一) 製作：活動的製作與測試時間（含說明及領取材料）共 30 分鐘。本項競賽必

需在 70 分鐘內完成，含準備、全部組別闖關、計分。 

(二) 評審： 

表 4：六等第記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3 6 10 15 其它 

得分 30 21 15 12 9 6 

六、評等 

(一) 活動一之成績 X 與活動二之成績 Y 相加得 Z，即 Z＝X＋Y。 

(二) 將所有參賽隊伍所得之Z值再以六等第計分法排序，得最高分者為本項優勝，

若最高分不只一隊時，則以活動一之原始成績最佳者獲得單項優勝獎。 

七、給評分者的建議 

(一) 檢查事項 

1. 活動一 

（1）檢查材料是否變造或非大會所規定的規格。 

（2）檢查組裝零件是否使用規定以外的材料。 

（3）檢查參賽成品是否現場製作。 

2. 活動二 

（1）檢查材料是否變造或非大會所規定的規格。 

（2）檢查組裝零件是否使用規定以外的材料。 

（3）檢查參賽成品是否現場製作。 

3. 檢查未通過者，可在3分鐘內補全（該隊比賽延後兩輪），否則取消該項目未

通過者的參賽資格。 

(二)學生操作 

1. 比賽活動一時 

（1）蹦蹦車出發時應位於起跑線內，且應注意是否有推送的行為，條件不符者

視同違規，且該次以零分記入。 

（2）每一次違規時裁判需向參賽者做明確的口頭宣告。  



  

 

2. 比賽活動二時 

（1）競賽時不得有觸碰車體、軌道或震動瓦楞板面的動作，違規者該次以零分

記入。 

（2）每一次違規時裁判需向參賽者做明確的口頭宣告。 

(三)節省時間：活動一與活動二的評審要同時進行。 

八、給競賽者的建議 

(一) 請參考「給評分者的建議」，確實做到符合各檢查項目及操作時應注意事項。 

(二) 活動一與活動二的器材均容易取得（若無法取得，請洽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高

振翔先生，電話2363-3118#14），因此可以在家事先勤加演練，方能在競賽時獲

取佳績。 

九、材料及工具總表 

名稱 品名 規格 數量 備註 

活動一 

玩具小馬達 一般（玩具店有售） 1 個/人 

大會 

提供 

2 入 3 號電池接線盒 一般（玩具店有售） 1 組/人 

20＃鉛線（鐵線鍍鋅） 數量：21 圈±0.5 

重量：39.5g±0.5 

（五金行有售）  

1 包/組 

長方形板（材質自選） 厚度自選；長寬 12×6cm 1 片/人 

組員 

自備 

乾電池 3 號 2 個/人 

橡皮擦 自選 1 個/人 

泡棉膠帶 

（活動一、二共用） 
寬約 2.4cm 每組 1 捲 

快乾膠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電線膠布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1 捲/組 

尖嘴鉗、銼刀、美工刀、

剪刀、直尺、切割墊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活動二 

玩具小馬達 （玩具店有售） 
1 個/人 

大會 

提供 

2 入 3 號電池接線盒 （玩具店有售） 1 組/人 

塑膠滴管 3.0ml 1 支/人 

橡皮筋 直徑 5cm 6 條/人。 



 

 

洗衣用塑膠刷 

（種類自選） 
長寬最少為 10cm 及 4cm 1 塊/人 

組員 

自備 

乾電池 3 號 2 個/人 

泡棉膠帶 

（活動一、二共用） 
寬約 2.4cm 每組 1 捲 

快乾膠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電線膠布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1 捲/組 

尖嘴鉗、挫刀、美工

刀、剪刀、直尺、切割

墊。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活動一場地 
在水平地面繪製競賽

得分區 
如圖 1 

 

大

會

準

備 
活動二場地 

在塑膠瓦楞板上布置

競賽軌道 
如圖 3 

 

 

pp 塑膠瓦楞板 

（文具店有售） 
1/2（6050 ㎝） 

每軌道 

一片 

pp 塑膠管 

（水電行有售） 
42M/M；長度 100 ㎝ 

每軌道 

一條 

魔帶 黑色 1 捲共用 

牙籤  
每軌道 

3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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